
项目需求

请参选人在制作参选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。参选人不能

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，必须作实

事求是的响应。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的，中

选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议，一切

后果和损失由中选供应商承担。

一、项目概况：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、南通大学附属初级中学、

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、南通市八一中学、南通市通海中学

2025 年工会慰问品（增补）及 2026 年工会慰问品采购项目

二、需求服务内容：

1.采购预算：采购预算约 156.28 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①2025 年增补情况

学校 2025 年增补金额（元） 备注

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78400 A 人员各增补 400 元

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46400
A 人员各增补 400 元，

B 人员各增补 200 元，

南通市八一中学 40800
A 人员各增补 400 元，

B 人员各增补 200 元。

②各学校 2026 年度工会人数

学校 A 人员（人） B 人员（人）

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 196 18

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124 12

南通大学附属初级中学 55 1

南通市八一中学 100 5

南通市通海中学 131 4



人数合计 606 40

2026 年度工会慰问品每张提货券设置

A 人员（元/人） B 人员（元/人）

元旦、春节 900 600

清明节、端午节、劳动节 400 400

中秋节、国庆节 900 600

注：具体人数以发放时期工会实际会员人数为准，提货券发放前

需提前跟校方确认面值等各方面细节。

3.成交供应商的确定：通过本次比选，拟确定 2-3 家供应商为学

校工会会员提供服务。如果有效供应商为 3家的，中选一家；如果有

效供应商为 4家的，中选两家；如果有效供应商为 5 家及以上的，中

选三家；有效供应商为 2 家及以下的，本次采购流标。

4. 采购人在本项目中标人公布后，将中标情况向教职工公布，

由教职工选择对应的慰问品提货券供应商，采购人根据统计数量据此

向各中标人下单，最后据实结算。结算金额以实际使用提货券数量结

算。

5.供货期限说明：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进行供货，提货券数量由

采购方提前告知，供应商根据采购单位需求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前配

送到位（以采购方需求为准），每次结算以采购方实际收到的提货券

为结算依据。

6.为保证慰问品的品质要求，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应选用绿色有

机的或其他合格放心产品。严禁“三无”、过期产品。产品的质量需

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，质保期不得短于产品总质保期的三分之二。

7. 购买卖场内除烟酒，计生用品，家用电器等物品外的任意商

品（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，每张提货券一次

性使用完，不找零，不兑现，如实际购买金额超出提货券面值，超出

金额由购买人自行支付补齐。

8.供货方应于中标后按合同约定时间内备好相关产品，并按采购



人职工数量提供足量提货券。供货方应为采购人职工提供方便、简捷

的选择、兑换流程。

9.在有效期内，如果供应商在南通不能正常提供在线购物服务，

供应商除须提前通知采购人外，还须负责将未消费完的提货券内金额

及时退还采购人。有效期满后未使用的提货券，由采购方与供货方协

商处理。

10.采购单位员工可凭有效期内的提货券在任意时间、线上/线下

消费，供应商不得以“季节限定”、“特殊货品”等为由限制采购单位

员工使用该提货券并享受打折促销活动的平等待遇。

11．采购单位员工可凭有效期内的提货券购买除高档烟酒等贵重

物品外的任意商品（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，

如供应商是会员制单位，则不得要求采购单位员工付费开通会员才可

使用提货券进行购买。

12.投标人不得针对提货券提货方式恶意抬高价格，如未按门店

正常零售价进行供货的，经发现，将取消中标资格并赔偿采购人的所

有损失。

13.若成交供应商为大型连锁超市，那么合同将与该超市的其中

一家分店签订，并且所有结算事宜也将单独与这家分店处理。

14.提货券的有效期起始时间为相应节日的前一个月，总有效期

不得少于 60 天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报价要求

1.本项目投标报价为综合固定上浮率，包括采购文件所确定的招

标范围相应货物和服务的供货、包装、物流运输、保险、管理、劳务、

验收、利润、风险、税金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等各项应有费用，以及为

完成该项货物或者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

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
2.本项目实行固定综合上浮率，供应商投标时需按上浮比例的形

式报价。合同按每人实付金额进行结算， 如：春节实付金额为900

元/人，投标上浮比例为 10%，则提货券发放标准为990元/人，但合



同结算价仍为 900元/人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

1.供货商确保所供货品为大众公认品牌、绿色有机、新鲜安全，

所购食品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其他产品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。

2.供货商所供货品质保期不得短于产品总质保期的三分之二。

3.所有商品均为正品，采购人验收发现商品有假冒伪劣产品，视

同违约，有权提前终止合同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如因供货产品质量引

起质量安全事故，则由供应商全权承担。

4.因食品安全原因引起的后果，投标人需承担一切后果并按相关

法律法规进行赔偿。

（三）验收要求由采购单位职工现场检验。

（四）服务期限

1.服务期限：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叁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前一年合

同期满，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服务质量和服务响应时间进行满意度评

价，评价合格方可续签下一年合同。如按采购人要求服务内容发生变

化，采购人有权不续签合同，并重新进行公开招投标，双方不承担任

何法律责任。

投标报价：指投标供应商按学校实际支付金额可以对应提供的、

按供应商门店零售价（有会员价的商品享受会员价）计算的商品的合

计金额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1.本项目采用固定综合单价结算，最终以实际人数按实结算。

2. 乙方交付实际收到的提货券后，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

部结算金额，合同履行期满无违约或任何争议1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

履约保证金。【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开票通知后开具合法有效发票。】

注: 成交人须分别与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、南通大学附属初级中

学、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、南通市八一中学、南通市通海中

学签订合同，根据成交上浮率与实际采购数量与各学校按实结算。供

应商需提供符合规定的完税发票。

四、服务要求



为确保采购单位员工的购物顺利开展，成交供应商必须具有完善

的销售网点、售后服务、配送能力、和投诉渠道。

1.在原厂提供的服务基础上，做好售前、售中、售后服务；

2.供应商对其商品提供配送、保修等服务，当商品或售后服务出

现投诉或纠纷时，应在服务承诺及合同约定范围内妥善解决。如出现

严重质量问题或商品厂商推诿质量和服务责任时，供应商应承担终极

责任并提供质量和服务保障；

3.人员要求：本项目需配备至少一名采购专员（售前），一名服

务专员（售中），一名协调与投诉专员（售后）及项目总负责人（对

接学校处理各项事宜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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